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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四等行政法概要申論試題解析 

 

一、 假設甲縣政府為方便其外地工作縣民補領國民身分證件，與乙市政府協商研議「協助 代收申請及

代發新國民身分證件實施計畫」，擬由乙市政府所轄戶政事務所，代為收受設籍甲縣縣民之補領國

民身分證申請案件，並轉寄至其戶籍所在地之甲縣戶政事務所製作證件後，再由乙市受理地之戶

政事務所代發新證。試問：上開甲縣政府將其「代收申請及代發新國民身分證件業務」委由乙市

政府辦理乙節，於甲縣政府與乙市政府間，究屬權限之委託或委辦，抑或屬職務協助之關係？請

申論之。（25 分） 

【擬答】： 

本題涉及權限委託、委辦及職務協助概念釐清，茲援引題示分述如下: 

(一)權限委託、委辦及職務協助之意義： 

    1. 權限委託: 指行政機關因業務上之需要，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託不相隸屬之行政機 

       關執行之。（行政程序法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參照）學理上認為權限委託是將管轄權移轉於不 

       相隸屬機關管轄。 

    2. 委辦: 指中央機關針對「委辦事項」，將其權限內之事務，移轉於地方自治之機關辦理，或 

       地方自治上級機關，將其權限內之事務，移轉於地方自治之下級機關辦理，其本質上係一種 

      「權限委任」，權限一經委辦，即成為受委辦機關權限的一部份。此有管轄權移轉之情形。  

    3. 職務協助: 指行政機關為達成其任務，請求另一行政機關在後者權限範圍內，給予必要之協 

       助，而未變更或移轉事件管轄權。行政程序法第 19 條第 2 項亦規定，行政機關執行職務時， 

       有請求協助原因時，得向無隸屬關係之其他機關請求協助。   

(二)甲縣政府與乙市政府的關係: 

    1. 甲縣與乙市政府並非中央與地方自治團體或是上級自治團體與下級自治團體之關係，兩者為不 

       相隸屬之機關，故兩者之行為並非權限委辦。  

    2. 據題意所示乙市政府僅負責代收申請及代發新國民身分證件業務，制作證件與是否核發之權限 

       仍歸屬於甲縣政府，故制作國民身分證件與是否核發之權限並未移轉，此題非權限委託。  

    3. 另按行政程序法第 19 條第 2 項第 6 款規定，其他職務上有正當理由須請求協助者，得向無隸 

       屬關係之其他機關請求協助。本題甲縣政府為了方便其外地工作縣民補領國民身分證件，向無 

       隸屬之乙市政府請求代收申請及代發新國民身分證件業務之協助，最終制作國民身分證件與 

       是否核發之權限並未移轉予乙縣，故兩者之關係為行政程序法第 19 條之職務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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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均地權條例第 46 條規定：「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對於轄區內之土地，應經常調查其地價動態，

繪製地價區段圖並估計區段地價後，提經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據以編製土地現值表於每年一月一日

公告，作為土地移轉及設定典權時，申報土地移轉現值之參考；並作為主管機關審核土地移轉現值及

補償徵收土地地價之依據。」試問：對於上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所為「土地現值之公告行為」，主

張權利受有影響之人民，應如何尋求救濟？（25 分） 

【擬答】： 

針對土地公告現值，應先釐清行政行為之性質，始可得知救濟管道，茲援引題示分述如下: 

(一)主管機關依據平均地權條例授權公告之行為，可能為「法規命令」或「行政處分」或「公法上事實

行為」之意義，如下: 

    1. 「法規命令」: 依照行政程序法第 150 條第 1 項之規定，係(1)基於法律授權(2)對多數不特定 

        人就一般事項所做抽象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 

    2. 「行政處分」: 是行政法上的重要概念，包含廣義和狹義兩種不同的定義。廣義的行政處分包 

        含了「狹義的行政處分」和「一般處分」。前者「係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 

        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第 1 項參 

        照），後者則是「狹義行政處分之相對人雖非特定，但依一般性特徵可得確定其範圍者」（同 

        條第 2 項）。     

    3. 「公法上事實行為」: 行政主體直接發生事實上效果之行為，不對外發生法律效果。公法上事 

        實行為除性質上不適用行政程序法有關行政處分之規定外，學理上幾與行政處分同等看待， 

        須受法律保留及法律優位原則之支配。 

(二)土地現值公告之性質： 

    1. 按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規定，行政處分係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 

       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前項決定或措施之相對人雖非特定，而依一 

       般性特徵可得確定其範圍者，為一般處分。 

    2. 土地現值經公告後，即成為課稅與核定徵收補償地價之依據漏，將直接影響人民財產利益之負  

       擔以及損失之填補，可認為其屬於發生具體法律效果之行政行為。就此行政行為作用之對象而 

       言，雖非針對人民擁有之個別土地現值有所決定，而係就各該地價區段之土地現值決定之，但 

       各該地價區段內個別地號土地歸屬何人所有，均可透過登記簿冊查得，是以其發生效力之範圍 

       係由一般性特徵可得確定其範圍者，依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第 2 項前段規定，土地現值公告之 

       法律性質應為行政處分中之一般處分。 

(三)主張權利受影響人民之救濟途徑： 

    1. 按訴願法第 1 條第 1 項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 

       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訴願法第 4 條第 3 款規 

       定，不服縣 (市) 政府之行政處分者，向中央主管部、會、行、處、局、署 提起訴願。人民若 

       受土地現值公告之影響，則可經由原土地現值公告之縣市政府，向中央主管之內政部提起訴願。 

     2. 若人民對內政部之訴願決定仍有所不服，則可再依行政訴訟法第 5 條之規定，向高等行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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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提起課與義務訴訟，請求法院判命行政機關應為新土地公告現值之行政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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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汽車駕駛人甲駕駛汽車行經警察機關設有告示執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第 1 項規定之

測試檢定處所，拒絕接受酒測測試，主管機關遂依同條例同條第 4 項規定， 對甲作成裁處新臺幣九

萬元罰鍰、吊銷駕駛執照及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四小時之 裁決，並於裁決書中記載「依同條例第六

十七條第二項規定，甲於三年內不得考領 駕駛執照」。試問：上開裁決書中關於「三年內不得考領駕

駛執照」之記載，是 否為行政處分？請申論之。（25 分） 

【參考法條】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 35 條第 4 項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行經警察機關設有告

示執行第一項測試檢定之處所，不依指示停車接受 稽查，或拒絕接受第一項測試之檢定者，處新臺幣

九萬元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吊銷 該駕駛執照及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如肇事致人重傷或

死亡者，吊銷該駕駛執照，並不得再 考領。 第 67 條第 2 項 汽車駕駛人，曾依……第三十五條第三

項前段、第四項前段……規定吊銷駕駛執照者，三年內不 得考領駕駛執照……。 

【擬答】： 

行政行為之性質，茲援引題示分述如下: 

(一)因拒絕接受酒測測試，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第 4 項作成裁處新臺幣九萬元罰鍰、吊銷 

      駕駛執照及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四小時之裁決，性質上為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規定，行政處   

      分，係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 

      單方行政行為。亦屬行政罰法中的「裁罰處分」，合先敘明。 

  (二)關於「三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之性質，分下列三說: 

    1.為單獨之行政處分：交通裁決書乃針對特定行為人，因拒絕接受酒測測試，處新臺幣九萬元罰鍰、 

      吊銷駕駛執照及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四小時之裁決，並且依同條例第六十七條第二項規定， 

      於三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可能為行政處分。 

    2.行政處分之附款：裁決書中關於「三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之記載，可能屬於付款中期限之性 

      質。 

    3.僅重複載明法律規定之效果：裁決書僅是重複提醒受處分人法律明文規定之效果，沒有添加新的 

      異物或限制，所以不應屬於附款。 

  (三)本案之適用 

    1.據題意所示，本題為主管機關(行政機關之行為)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公法行為) 對於甲 

      單方所開立之裁決書(對外、特定人具體事件)，且裁決書上 3 年內不得考領駕駛 執照記載，已 

      直接對於甲考領駕駛執照之權利有所影響，故為行政處分。 

    2. 102 年度高等行政法院及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法律座談會亦認為，法律雖有處罰之規定， 並不 

      因法有明文即直接發生法律效果，尚待行政機關就具體個案依法作成行政處分（行政罰），始就 

      該具體個案產生特定之法律效果（3 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且基於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訴 

      訟權之立場，亦宜肯認系爭記載係屬裁罰性不利處分之性質，俾人民於其權利遭受侵害時，有 

      請求法院救濟之權利。亦認為本題為行政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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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以民國 92 年 11 月 6 日工程企字第 09200438750 號函（以 下稱 A 

函），規定將機關辦理採購，發現廠商有政府採購法第 50 條第 1 項第 5 款 「不同投標廠商間之投

標文件內容有重大異常關聯者」情形，認定為符合同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8 款規定之「有影響採購

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違反廠商所繳押標金 應不予發還，其已發還者應予追繳。試問：政府採購法

之主管機關，即行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得否以發布行政函釋（即上述 A 函）方式，補充同法第 31 

條第 2 項 第 8 款規定之內容？（25 分）  

【參考法條】 政府採購法 第 31 條第 2 項 機關得於招標文件中規定，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

所繳納之押標金，不予發還，其已發還者， 並予追繳︰ 一、以偽造、變造之文件投標。 二、投標廠

商另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三、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四、在報價有效期間內撤回其報

價。 五、開標後應得標者不接受決標或拒不簽約。 六、得標後未於規定期限內，繳足保證金或提供

擔保。 七、押標金轉換為保證金。 八、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 第 

50 條第 1 項 投標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經機關於開標前發現者，其所投之標應不予開標；於開標後

發現者， 應不決標予該廠商： 一、未依招標文件之規定投標。 二、投標文件內容不符合招標文件之

規定。 三、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或以偽造、變造之文件投標。 四、偽造或變造投標文件。 五、

不同投標廠商間之投標文件內容有重大異常關聯者。 六、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

標對象之情形。 七、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 

【擬答】： 

行政行為之性質，茲源引題示分述如下: 

   (一)政府採購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8 款，主管機關公告認定之性質 

1. 按行政程序法第 150 條規定，法規命令係指行政機關基於法律授權，對多數不特定人民 就一

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 

2. 政府採購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8 款「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

係法律就發生同條項所定採購機關沒收或追繳廠商押標金法律效果之要件，授權主管機關在同

條項第 1 款至第 7 款之行為類型外，對於特定行為類型，補充認定屬於「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

反法令行為」。主管機關依此款所為之認定，屬於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

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行政程序法第 150 條第 1 項），具有法規命令之性質。（最高行政

法院 104 年度 4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意旨參照）。 

   (二)公共工程委員會不得以行政規則之方式認定政府採購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8 款 

1. 按司法院釋字 524 號解釋理由書指出，法律授權主管機關依一定程序訂定法規命令以補充法律

規定不足者，該機關即應予以遵守，不得捨法規命令不用，而發布規範行政體系內部事項之行

政規則為之替代。倘法律並無轉委任之授權，該機關即不得委由其所屬機關逕行發布相關規章。 

2. 依上揭司法院釋字 524 號解釋意旨，公共工程委員會不得以行政規則替代法規命令，其應遵守

政府採購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8 款之要求，以法規命令之形式，始為合法。若以法規命令之形

式定之，更應遵守行政程序法第 154 條預告評論程序、第 157 條刊登政府公報新聞紙之要求。 


